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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中的法律世界

从舞台艺术到民间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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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铁面无私怒斩负心攀贵的
陈世美、明察秋毫断清狸猫换太子的
惊天奇冤；海瑞刚正不阿，以死上疏
弹劾权贵、布衣私访平反民间冤案，
成为流芳千古的“海青天”……这些
流传数百年的公案传奇，源于祥刑公
案一类的小说、戏曲。公案故事通过
跌宕 起 伏 的 刑 案 细 节 ，使 民 众 在 小
说世界里读懂因果彰昭、善恶有报，
在 戏 曲 舞 台 上 坚 信 除 暴 安 良 、正 义
必 胜 ，成 为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中 最 能 唤
醒大众是非观、最具穿透力的“普法
教材”。

公案小说兴起于明代万历年间，
通 过 小 说 阅 读 者 的 口 耳 相 传 ，将 疑
狱 故 事 化 为 妇 孺 皆 知 的 人 生 警 训 。
如 安 遇 时《包 龙 图 判 百 家 公 案》、余
象 斗《皇 明 诸 司 廉 明 奇 判 公 案》、李
春芳《海公案》、吴迁《新民公案》、宁
静 子《详 刑 公 案》等 ，均 采 用 一 则 狱
案 一 个 故 事 的 叙 事 体 例 ，每 篇 内 容
涵盖基本案情、原告的告状、被告的
诉 状 以 及 司 法 官 的 判 词 等 ，兼 具 故

事性与法律性。
这些公案小说，多源于现实生活

中的真实狱案。祥刑公案讲述的大
多是无冤的良法善刑故事。祥刑，最
早语出《尚书·吕刑》，有曰“ 有邦有
土，告尔祥刑”“受王嘉师，监于兹祥
刑”，后人多释为“良法”“善刑”“善用
刑”。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公案小说
按内容类别编就，如《皇明诸司廉明
奇判公案》便按案件类型分为人命、
奸情、盗贼等 16 个门类，共收录 105
个判案故事。虽然故事情节简单，但
状词、判词、执照等法律文书抄录完
备，最大限度还原了传统司法的真实
样貌。其后问世的《新民公案》等作
品，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细节与人物刻
画，文学性与可读性得到提升。

将公案小说改编为戏曲搬上舞
台，不仅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戏曲
舞台更成为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
理念的重要阵地。公案小说以写实
手法塑造疑狱重案中的悲情人物及
其遭际传奇，既鞭挞社会丑恶，又弘
扬人间正义，蕴含惩恶扬善的深刻教
化。但受众局限于能够识文断字的
群体，即便有读者口口相传，其传播
范围依然有限。而改编自公案小说
的戏曲作品，则突破了这一限制。舞
台上，以脸谱化的美丑区分善恶，以
夸饰的演绎明辨褒贬，极易激发观众
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让
情理法的内核，在一唱一和、一悲一
喜中深入人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戏台不只是娱

乐场所，更是承载着道德教化与法治
传播功能的公共空间。言情剧目道
尽人间美好爱情，而公案大戏更能洗
涤善恶是非的心境。民国时期，江南
地区许多县份的里甲实征册中仍然
保留大量的戏会、戏社的纳税户头；
时至今日，一些乡村祠馆仍然保留着
不少古戏台，这些都表明，传统戏剧
是滋养民众精神生活、传递价值理念
的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这些流传数百年的公
案故事，依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小说文字间
深入人心的清官形象，还是戏曲舞台
上善恶分明的角色演绎，其中蕴含的
传统法律智慧，仍能为当代社会治理
与法治文化传承提供鲜活的历史滋

养与实践镜鉴。例如，公案故事中，
司法官常以调解、变通的柔性方式化
解矛盾，以“ 微服私访”“ 亲临现场”

“当堂断案”的务实姿态查清案情、定
分止争，这种“情理交融”的裁判思维
与扎根民间的多元解纷模式，与新时
代“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的基层治理理念形成了跨越
时空的呼应。同时，公案故事中“明
镜高悬”“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清
官形象，以及“执法如山”“廉洁自律”

“为民服务”的廉政元素，也能与新时
代廉政建设要求相结合，可提炼出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教育内容。

公案故事以寓教于案、寓教于判
的方式，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
法治理念深植人心，在代代相传的讲

述 中 实 现 了 润 物 无 声 的 普 法 效 果 。
在岁月流转中，那些藏在传奇里的情
理 与 法 度 ，早 已 融 进 民 族 的 文 化 血
脉，轻轻叩问着每一代读故事、听故
事的人。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公案戏文里，藏着人情与法度
李雪涛

编者按 生旦净丑演绎人间百态，公案传奇诉说法理人心。中国戏曲与公案小说，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璀璨瑰宝，更是承载传统法律文化的鲜活民间文学艺术载体。法立于人心方能行远，从秦腔舞台上的公
案大戏，到话本小说里的祥刑故事，戏文与传奇中藏着民间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许。让我们一起走进戏曲故
事中的民间法律世界，汲取传统法治智慧，滋养当代法治与基层治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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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往往是
人们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生动文化意
象。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完整独立的
表演体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璀璨瑰宝，不仅在世界剧坛独树一帜，
更成为全球公认的中国文化符号。除
了鲜明的特色，悠久的历史与鲜活的
生命力，也是戏曲成为民族集体记忆

的关键所在。中国戏曲与印度梵剧、古
希腊戏剧，是世界上公认的三种最古
老的戏剧形式，其中唯有中国戏曲至
今仍活跃在现实舞台，对社会产生深
远影响。在艺术价值与文学价值之
外，戏曲还有另一个精神维度——它
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伴相生，承载
着一个完整而鲜活的民间法律世界。

戏曲的起源可追溯至早期社会
以“娱神”为主要目的的祭祀乐舞。如

《周礼》中记载的《大韶》《大武》，便是
周代祭祀乐舞的主要代表。随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以“娱
人”为目的的乐舞演出开始出现，并
在民间不断丰富发展，《诗经》中的

“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至秦汉，
随着民众娱乐需求的提升，融合音
乐、歌舞、角抵、杂技等诸多表演形式
的“百戏”应运而生，并形成有人物、
有故事情节、有化妆的表演形态。这
一时期被称为戏曲的胚胎时期，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东海黄公》。

隋唐时期，梨园艺术高度发展，逐
渐孕育出戏曲雏形，衍生出更具戏剧性
的歌舞戏与参军戏。这一时期的表演
中，已有讽刺政治、批判现实的内容，戏
曲的批判功能就此逐步发展起来。随着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民间大规模娱乐场
所“勾栏瓦舍”出现，在此表演的戏曲也真
正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登上历史舞
台。至元代，元杂剧的兴起将中
国戏曲推向鼎盛——戏曲不
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更成为
民间抒发美好愿景、批判社
会现实的重要载体。关汉卿
笔下揭示司法黑暗的《窦娥
冤》，便是其中的不朽经典，
流传至今仍备受观众喜爱。
明代以降，戏曲的社会价值
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明清两
代，统治者通过律法规制引
导戏曲创作，使戏曲逐渐成为
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大量蕴

含家国情怀、仁孝节义、忠奸是非理念的
剧目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戏曲也进一步
民间化，衍生出缤纷多彩的地方戏，逐渐
形成当下348个戏曲剧种的格局。

从戏曲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
从“娱神”到“娱人”，还是从“批判”到

“教化”，戏曲始终与法律紧密相连。
尤其作为民间艺术，戏曲一直是中国
民间法律文化的核心载体。传统社会
中，法律在民间的传播与普及、民众
对法律的认知与遵守、民间法律形态
的形成，基本通过戏曲得以塑造和呈
现。这也成为近代梁启超、柳亚子、陈
去病、汪笑侬等知识分子，提出以戏
曲为民众学堂、推行“移风易俗”的历
史依据，亦是陕甘宁边区以“新戏曲”
开展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可以说，
在戏曲舞台之上隐藏着一个完整真
实却被长期忽视的法律世界。而在众
多地方剧种中，秦腔凭借其独特的历
史积淀与传播优势，成为揭开这个

“隐蔽”法律世界的绝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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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 348个剧种中，秦腔不仅是
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且擅长演绎法律主
题，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处黄河中上游渭河流域的陕甘地
区，古称“秦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
地。这里既孕育了中华法系的早期雏形，
也诞生了秦腔的早期形态，二者在祭祀
乐舞中实现融合。至西周，法律从祭祀仪
式中逐渐独立出来，早期秦腔也发展为

《诗经》中的“秦风”，成为统治者体察民
情与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从秦至唐，在

“秦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秦声”，以百
戏的形式演绎民间生活百态，其中不乏
法律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出反映
家庭暴力的歌舞大戏《踏摇娘》。宋元时
期，“秦声”以杂剧形式演绎各种公案故
事，批判社会现实问题，一出《风雨像生
货郎旦》将冤案平反的情节演绎得大快
人心，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剧目。

进入明代，“秦声”发展为形态成熟
的秦腔，并跟随军队与商队进行演出，
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至清代，秦腔流播
全国，成为梆子戏的鼻祖，深刻影响了
全国多个地方剧种的形成与发展。也正
是在这一时期，秦腔的教化功能不断强
化，在“关学”文人的引导下，形成了数
量庞大、体系完整的法律剧目，这些剧
目在社会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秦腔剧目数量达上万本，居
全国剧种之首，目前内容完整的传统秦
腔剧目有 2600 余本，其中以法律为主题
的有 600 余本，内容涵盖婚恋、家庭、恩
怨、公案等多个法律文化类型。清代剧作
家李芳桂创作的“十大本”最具代表性，
其中六本均为公案戏，其笔下的《火焰
驹》更是被拍摄为戏剧片，成为秦腔最早
搬上银幕的经典，至今仍常演不衰。除剧
目中的法律故事外，秦腔中还蕴含脸谱、
道具、服装、语言、建筑、文物等丰富的法
律相关元素。其中，脸谱最具代表性——

秦腔脸谱遵循“红忠、黑直、白奸”的程
式，以颜色寓意人物性格，如张居正的
白色脸谱，象征着奸诈阴险，与戏曲
中对其“枉法奸臣”的形象塑造
高度契合，成为法律善恶判断
的视觉符号。通过研究秦腔中
的法律文化，能更深入地理解
其在民族融合、社会治理、制
度认同、价值教化等方面的社
会功能，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戏曲中的公案往往源于真实
的历史，秦腔《假金牌》中将张居正
塑造成“枉法奸臣”的反差，恰恰揭
示了传统法律运行中最深刻的矛盾：
制度设计的理性与基层执行的感性之
间的巨大鸿沟。

秦腔里的法律故事

从“娱神之乐”到“教化明心”

秦腔《假金牌》，别名《孙安动
本》《三打洞》《三上殿》，大致创作
于明代，最先流行于晋陕大地，至
清代随秦腔流播全国，逐渐成为河
北 梆 子 、豫 剧 、山 西 晋 剧 、晋 北 梆
子、山东柳子戏、京剧、越剧、绍剧
等多个剧种的经典剧目，至今仍在
戏曲舞台上常演不衰。

《假金牌》的核心剧情，围绕“法
度”二字展开：给事中孙安查得当朝
内阁首辅张居正之子张秉仁强抢民
女崔氏、逼死崔氏的丈夫，强迫崔氏
改嫁。地方官吏畏惧张居正权势，徇
私枉法、篡改案卷，让行凶者脱罪。
孙安弹劾张居正，却被张居正屡屡
扣押奏折，阻断其向皇帝直诉的渠
道，甚至私造金牌、伪造诏命，欲假
借皇权将孙安治罪。最终孙安抬棺
死谏、三上金銮殿，持假金牌入朝回
奏，让作恶者受到惩处。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广泛流传
的戏曲文本中，被塑造成反面人物
的，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代重
臣张居正——剧中的他，是纵子行
凶、欺压百姓甚至密谋造反的“枉
法奸臣”，以象征奸诈的白脸脸谱
示人。这与正史中张居正“救时宰
相”的评价形成鲜明反差。为何一
位被史家誉为中兴名相的人物，在
民间文化记忆中会呈现截然不同
的面貌？这一反差，为重新审视张
居正变法的成败提供了独特视角。

明 代 万 历 初 年 ，内 忧 外 患 交
织，吏治松弛、财政匮乏，统治面临
严峻挑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
临危受命，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
以整饬纲纪为突破口，推行了一系
列影响深远的变法改革举措：以考
成法强化官员考核，整顿积弊已久
的官僚体系；推行全国土地丈量，
清查隐匿田产；实施“一条鞭法”，
统 一 赋 役 征 收 ，增 强 国 家 财 政 能
力。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扭转了明
王朝积弱之势，使国库充盈、边防
稳固，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的治理成效，史称“万历中兴”，张

居 正 也 因 此 被 后 世 誉 为“ 救 时 宰
相”。

然而，这种以强化皇权与提升
行政效率为核心的改革路径，在实
践中逐渐显现出诸多局限，最终导
致改革成效难以持久。在考成法的
落实中，有官员为完成考核指标、
谋求升迁，层层加码追征赋役、盘
剥百姓，催生出大量酷吏，各类惨
无人道的刑罚被用于对付欠缴赋
税 的 民 众 。明 代 官 员 郭 惟 贤 曾 评
价：“立法适中，则其法可久。自往
时辅政者，以考成之法，绳天下地
方诸臣，奉行太过，文罔日密，民命
日残。说者谓海内元气虚耗，多由
于此。”精准点出了考成法推行过
度带来的弊端。清丈土地之法在推
行中，也同样出现与制度初衷相悖
的 问 题 。部 分 地 方 官 吏 为 追 求 政
绩，虚报丈量数据，随意扩大田亩
数额，甚至将荒地、坡地计入农民
名下征收赋税。与此同时，豪强地
主通过贿赂官员，将本应由自身承
担 的 赋 税 转 嫁 到 普 通 农 民 身 上 。

“一条鞭法”也因部分地方官吏在
制度规定之外另行加派赋税，形成

“条外有条，鞭外有鞭”的局面，使
百姓的实际负担不减反增。

虽 然 张 居 正 变 法 改 革 在 短 期
内实现了“国库充盈、政令肃清”的
治理成效，但改革过程中基层社会
承受的压力，成为民间文化对其产
生 负 面 评 价 的 重 要 原 因 。纵 观 历
史，许多变法改革都会给百姓带来
现实负担与生活压力，甚至激化社
会矛盾，在民间积累不满与怨怼，
而改革主导者也往往会成为戏曲
中被唾骂的对象。因此，秦腔传统
剧 目 中 ，多 有 对 变 法 改 革 者 的 控
诉，他们在叙事中多被塑造为大奸
大恶的反面人物，常在公案戏中以
制造冤案、荼毒百姓的奸臣酷吏形
象 出 现 。除《假 金 牌》中 的 张 居 正
外，秦腔《一笔画》中的王安石、《兴
汉图》中的王莽等，均属此类形象。

戏曲中的反面形象，在某种程
度上是民间社会对改革成效的真
实情感表达。《假金牌》中张居正形
象与历史的反差，正体现了制度理
性与社会感受之间的微妙关系。由
此可见，法立于人心，方能行之久
远；治成于共识，方可稳固长存。大
幕开合，戏文流转，生旦净丑的演
绎里、唱念做打的腔调中，藏着民
间对是非曲直的朴素判断，对公道
正义的执着期许。锣鼓声歇，余韵
悠长，那些戏文里关于法与人心的
答案，直到今天，依然能让我们有
所触动、有所沉思。

［作者陈思思为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国法律史
学会2025年后期资助项目《论秦腔
传统公案戏中的“关学”法治观念
（25HQYB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假金牌》中的公道与人心

从“名相”到“奸臣”的公道之辩

秦腔《假金牌》中张居正的脸
谱（陈思思绘制）

河南南阳汉墓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东海黄
公》，现藏于南阳市汉画馆。

秦腔《回荆州》戏画（明代藏版），出自《中国戏曲志·陕西卷》。 唐代韩休墓葬壁画中的唐代歌舞戏《踏摇娘》，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腔《火焰驹》剧照（2026年三意社的演出）


